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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士丹利证券”）编制本报

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峰医药”、“公

司”、“发行人”）对外披露的公告及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摩根士丹利证券所作

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摩根士丹利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

何用途，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摩根士丹利证券不承担

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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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证券作为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6景峰01”或“本期债券”）的受托管

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该等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摩根士丹利证券特此出具本受

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现就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根据景峰医药于2023年11月25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被申请清算的提示

性公告》，景峰医药全资子公司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景峰”）

之控股子公司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德泽”）于近日收到辽宁

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连市中院”）《民事裁定书》【（2023）

辽02清终3号】，裁定撤销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23）辽0213清申2号】民

事裁定，本案由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受理。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案件的基本情况 

1、各方当事人 

（1）上诉人（原申请人）：武义慧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邵锦耀 

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壶山街道黄龙工业功能区（浙江海兴药业有限

公司内） 

（2）被上诉人（原被申请人）：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克琴 

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光明街道迎宾路7号 

大连德泽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32,538.82  31,473.01  

负债总额  1,182.27  711.11  

净资产  31,356.55  30,76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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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22年1月-12月 2023年1月-9月 

营业收入  5,631.62  0.34  

净利润  2,367.18  -594.64  

2、案件基本情况 

大连德泽于2022年7月16日经营期限届满。经营期限届满后，大连德泽全体

股东尚未就延长经营期限达成一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在经

营期限未完成续期前，大连德泽开展经营活动受限。大连德泽由于股东间纠纷，

大连德泽小股东武义慧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武义慧君”）

于2023年3月6日向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金州法院”）申请诉前财

产保全，请求查封、冻结被申请人大连德泽名下的相当于价值15,000万元的银行

存款或其他等值财产。金州法院出具【(2023)辽0213财保19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查封、冻结被申请人大连德泽名下的价值人民币15,000万元或其他等值财产。 

2023年6月14日，金州法院受理大连德泽“强制清算申请审查案件”。2023年5

月24日、7月21日金州法院就该强制清算一案分别召开了听证会，8月15日，大连

德泽收到金州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辽0213清申2号】,金州法院于2023

年8月10日裁定不予受理申请人武义慧君的强制清算申请。 

武义慧君因不服金州法院裁定，上诉于大连市中院。大连市中院受理后，依

法组成合议庭，于2023年10月13日举行听证会，现已审理完毕。大连德泽于近日

收到大连市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3）辽02清终3号】。 

3、《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 

经大连市中院审明，大连德泽股权结构为：上海景峰持股比例49.2017%，武

义慧君与关联股东共持股比例约35%，剩余股权由大连德泽管理团队持有。2022

年7月16日大连德泽营业期限届满，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延长营业期限由公司三

分之二有表决权股东同意。大连德泽在营业期限届满之前生产经营正常，但股东

之间至今无法做出延长公司营业期限的股东会决议。 

大连市中院认为，大连德泽因营业期限届满而解散，是公司股东自愿作出的

终结公司生产经营、终止公司存续的一种意思表示，表现了股东自主意志，受法

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三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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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七条之规定，公

司因营业期限届满而解散，并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

始自行清算，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公司股东申请人民法院指

定清算组进行清算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大连德泽于2022年7月16日因营业期

限届满而解散，在公司解散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成立清算组，武义慧君作为大连德

泽股东有权申请对大连德泽强制清算，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大连德泽、上海景峰

提出的大连德泽未发生公司解散事由、本案不符合强制清算的法定条件的意见与

法律直接规定冲突，本院不予采纳。在本院二审时，双方虽在本院主持下进行了

多次调解，但因大连德泽股权定价问题及上海景峰不同意转让股权导致调解失败，

因此大连德泽目前已无法通过自力救济的方式打破股东之间治理僵局，大连德泽、

上海景峰的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2020年修正）第七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1）撤销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2023）辽0213清申2号民事裁定； 

（2）本案由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受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根据景峰医药于2023年11月25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被申请清算的提示

性公告》，景峰医药及控股子公司存在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主要系小额合同纠

纷、车险纠纷、劳动纠纷等，未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披露标准。截至上述公告披露日，除上述情况外，景峰医药

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景峰医药于2023年11月25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被申请清算的提示

性公告》，上海景峰对大连市中院裁定存在异议并已委托律师依法维权。 

摩根士丹利证券就上述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摩根士丹利证券将继

续督促发行人筹措并落实“16景峰01”的偿债资金，及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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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

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